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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京证券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港股份
”、“

公司
”
或
“
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南京证券对报告中

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

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

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南京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南京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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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2年 12月 14日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

称“证监会
”
)《关于核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2]1665号 )的债券核准文件,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45亿元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于 2013年 4月 26日 发行,发行规模 2.45亿

元,5月 7日 完成募集资金验资工作,实际募得资金 24,059万 元。

二、债券名称

2012年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证券简称为“12南港债
”,证券代码为△12173”。

四、发行主体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人民币 2.45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面值 100元 ,按面值发行。

七、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 5年 (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利率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6.15%。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十一、赎回条款/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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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设置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条款。

十二、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南京港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三、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定,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四、跟踪评级结果

上海新世纪资信于 2015年 5月 16日 公布的跟踪评级结果显示,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为 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海新世纪

资信尚未公布最新跟踪评级结果。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是 2001年 9月 5日 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关于同意

设立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经贸企改[20011898号 )的批准,由南京港

务管理局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南京长江油运公司、中国外运江苏公司、中国石化

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和中国南京外轮代理公司

五家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南京港股份于 2001年 9月 21日 在江苏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0001105329,注册资本为

11,517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5]6号 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5年 3月 25日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3850万股,发行价格为 7.42元/股。本次发

行完毕后,发行人总股本增至 15,367万股。

2005年 9月 ,发行人制订了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并报送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该说明书的主要内容为
“
南京港股

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公司股票 1,155万股,使流通股股东

每持有 10股公司流通股获 3股对价
”。2005年 10月 24日 ,江苏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 《(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股权管理有关问

题>的批复》(苏国资复[2005]134号 ),同意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2005年 10月 27日 ,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南京港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5年 11月 7日 ,发行人完成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发行人股权结构为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10,362万

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5,005万股。

2006年 5月 18日 ,发行人 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南京港股份

有限公司 200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发行人以 2005年年度末总股本

153,67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6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1元 (含

税 )。 该方案于 2006年 6月 19日 实施,实施完毕后发行人总股本增为 24,587.2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南京港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28% 148,201,2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96 4,345,6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l,450,288

工银瑞信基金一农业银行一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南方基金一农业银行一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o l,296,700

中欧基金一农业银行一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I,296,7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9‘ 1,296,700

大成基金一农业银行一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9乞 1,296,700

嘉实基金一农业银行一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96

广发基金一农业银行一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9吃 l,296,700

华夏基金一农业银行一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96 l,296,700

银华基金一农业银行一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易方达基金一农业银行一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94 I,296,700

万股。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

根据公司 2015年 3月 10日 、2015年 4月 28日 和 2015年 5月 12日 公告显

示,自 2015年度以来,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累计减持股份为 62⒍ 25万股,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南京港 (集团)有限

公司对公司的持股数量为 148,201,255股 ,占总股本比例 60.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296,700

博时基金一农业银行一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l,296,700

l,296,700



二、发行人 2015年度经营情况

2015年 ,公司合并报表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5,815万 元,比上年上升 5,25%;

营业成本 9,942万 元,比上年上升 1.73%;管理费用为 4,071万 元,比上年上升

8,56%;财务费用为 1,611万元,比上年上升 0.69%。 实现利润总额 2,312万元 ,

比上年下降4.18%,净利润 2,331万元,扣除少数股东损益 162万元后,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69万元,比上年上升 6,06%。 2015年公司营业

总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较上一年度有所上升,营业成本、利润总额有所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306万 元,比上年上升 125%;变动较大

的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1̄08万元,比上年下降 8⒋72%,变动较大的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收回的现金比上年同期上升较多。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420万元,比上年上升 40.14%。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报告

期内,公司继续坚持
“三前三后

”
经营模式,进一步提升非竞争性货源在公司装

卸总量中的比例,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该经营模式产生的自然吨和营业收

入已经占到公司总自然吨和营业收入的 50%左右,使公司经营结构得到了根本改

善。2015年公司共完成装卸自然吨 1,396万 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125万吨,同 比

增长 9.83%,实现了生产经营业务总量在逆境中的稳定健康发展。

2015年 ,公司合并报表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5,816万 元,比上年增加 5.25%;

实现利润总额 2,312万元,比上年减少 4.21%;净利润 2,331万元,扣除少数股

东损益 162万元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69万元,比上年增

加 6.05%。 2015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净利润均小幅上升。

三、发行人 2015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总资产达

109,04⒈ 75万元,较 2014年末增长 3.35%;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66,695.81万元,较 2014年末增长 5.00%。 发行人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15,815.80

万元,较 2014年增长 5.25%;2015年 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6⒏77万元,较 2014年度增加 6,05%。



项 目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154,955,447,00 76,136,442.00 103,529/。

资产总计 1,090,417,522.00 1,055,037,208.00

负债总计 401,471,433.00

所有者权益总计 688,946,089,00 4,469‘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一兀

单位:元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四、发行人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布的 2015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5

年 12月 31日 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2元 (含税),送红股

项 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58,158,007.00 150,265,673.00 5.25%

营业利润 18,201,574.00 15,882,594,00 14.609‘

利润总额 23,120,208.00 24,137,423.00 -4,219乞

净利润 23,309,413.00 23,071,182.00 1.0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687,704.00 20,450,836,00 6.05%

项 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61,572.00 19,132,428.00 125,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1,929.00 84,70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00,144.00 1̄9,901,444.00 28.6596

27,779,499.00 7̄,839,621.00 454.35%

增减率

3,35%

395,477,066.00 1.52%

659,560,142.00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7,070,605.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0股 (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该方案已提交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审议通

过。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665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3年 4月 26日 发行公司

债券,发行总额 2.45亿元,5月 7日 完成募集资金验资工作,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后实际募得资金 24,059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3)第 282号 《验资报告》。

根据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45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约 1.92亿元偿还银行贷

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

币24,059万元,全部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500

24,05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0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85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85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19/。

根据公司 2013年 4月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拟将约人民币 1.92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

10

一、本次公司债旁集资金情况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所需。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止,公司实际投入相

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24,059万元,全部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主要目的为调整债务结构,降低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

比例,同时满是本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因此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过程中,将募

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化。

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南京港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南京港 (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26,670.00

万元,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和集装箱装卸、中转、运输服务为主 ,

拓展经营港机制造、水上运输、工程地产等业务的多元化经营的格局。

2015年南京港集团持续盈利,资产规模保持增长,信用状况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根据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为南京港集团出具的 2015年年度经审

计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南审希地会审字 (2016)第 139号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担保人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11⒐40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43.12亿元 ;

2015年度,担保人 (合并口径)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2⒏78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为 8,083.44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担保人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良好,未发生

影响其代偿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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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4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年 4月 26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完

成本期公司债券第三次付息事宜。

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新世纪资信
”)将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及时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

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上海新世纪资信于 2015年 5月 16日 公布的跟踪评级结果显示,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为 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海新世纪资信尚未公布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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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对外担保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事

项见下表。                         单位:元

担保对象名称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

类型

中化扬州石化码头

仓储有限公司
34,000,000.00

2013年 03月 14

日

2016年 03月 14

日

一般

保证

曰 -

刀:

中化扬州石化码头

仓储有限公司
24,000,000.00

2013年 03月 29

日

一般

保证

曰
不E

中化扬州石化码头

仓储有限公司
8,000,000.00

2015年 10月 15

日

2018年 10月 15

日

一般

保证

曰
刀己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5,742,800.00

2012年 05月 16

日

2018年 05月 15

日

一股

保证

曰 -

灭∈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1,837,500,00

2012年 10月 10

日

2018年 10月 09

日

一般

保证

曰
刀巳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2,249,100,00

2012年 12月 04

日

2018年 12月 04

日

一般

保证

曰
因: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2,690,100,00

2013年 02月 05

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一般

保证

曰
灭巳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1,808,100.00

2013年 03月 15

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一般

保证

曰 ~

7E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I,391,600.00

2o13年 07月 08

日

一股

保证

巨
刀己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l,347,500.00

2013年 08月 13

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一般

保证

曰

不E

13

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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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

担保

2016年 03月 29

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1,788,500.00

2013年 10月 20

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一般

保证

曰

灭E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9

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一般

保证

曰
刀巳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2,244,200.00

2018年 12月 28

日

一般

保证

曰
刀巳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9,800,000.00

2015年 08月 28

日

2022∶年.02月 03

日

一般

保证

曰
刀巳

南京港清江码头有

限公司
4,900,000,00

2015年 10月 20

日

2022全F.02.月  03

日

一般

保证

曰 -

9E

6,800,000.00
2014年 04月 01

日

2019年 03月 31

日

一般

保证

曰

闪
=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1,700,000,00
2014年 05月 30

日

一般

保证

曰

不∈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l,360,000.00
2014年 07月 01

日

2019年 06月 30

日

一股

保证

曰
9E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1,700,000.00
2014年 08月 01

日

2019年 07月 31

日

一般

保证

曰
7E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1,700,000,00
2014年 10月 16

日

2019年 10月 15

日

一般

保证

曰 -

刀已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4

日

2019年 11月 23

日

一般

保证

680,000,00
2015年 01月 23

日

2019年 03月 31

日
一般

曰
刀已

】4

2,244,200,00

2014年 01月 24

日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2019年 05月 29

日

680,000,00
曰

灭E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保证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680,000.00
2015年 01月 30

日

2019年 03月 31

日

一般

保证
是

扬州奥克石化仓储

有限公司 3,740,000.00
2015年 02月 04

日

2019年 03月 31

日

一股

保证
是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未涉及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5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 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2015年7月 25日 发行人发布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发行人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5年7月 27日 开市起停牌,开始筹划重大事项。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利协商,发

行人本次拟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发行人于2015年 9月 23日 披露了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开始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并聘请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为评估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法律

顾问。

发行人于2015年 9月 30日 、10月 14日 披露了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7、 038)。 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发行人于2015年 10月 21日 披露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9),于 2015年 10月 28

日、l1月 4日 、11月 11日 、11月 18日 、11月 25日 披露了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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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ˉ042、 043、 044、 045、

046)。

2015年 12月 1日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议案》并于2015年 12月 2日 披露了 《南京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ˉ 048),

2015年 12月 21日 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议案》并于2015年 12月 22日 披露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同意发行

人股票自2015年 12月 22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不晚于2016年 1月 27日 复牌。于

2015年 12月 9日 、12月 16日 、12月 23日 、12月 30日 、2016年 1月 7日 、1月 14日 、1

月21日 披露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5ˉ 052、 053、 055、 056、 2016ˉ001、 002、 003)。

2016年 1月 25日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以及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 1月 27、 2月 4日 日披露了 《南京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6ˉ007、  008)。

2016年2月 15日 发行人发布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称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发行人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南京港,证券代码:002040)于

2016年2月 15日 开市起复牌。

本次发行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尚需发行人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正式方案,且需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

核准等。本次发行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 ,

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积极推进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后续工作。

16



(本页无正文,为 2012年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

年度)之盖章页 )

17

`
ι

■

■
f
`

2016
褶 E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5     16


	2012年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年度）
	oa20160516104150



